附件4

2025年度四平市青少年发展研究课题
管理与结项要求

一、课题管理
（一）申请人须如实填写申报材料，并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，凡存在弄虚作假、抄袭剽窃等行为的，一经发现查实，取消申报资格。
（二）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课题负责人须提交书面申请：
1.改变课题名称；
2.改变最终成果形式；
3.研究内容有重大调整；
4.变更或增补课题组成员；
5.因故终止课题研究；
6.其他事项变更。
（三）原则上不受理课题延期申请。
（四）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可按撤项或终止项目处理：
1.研究成果（包括最终研究成果和阶段性研究成果）有政治问题；
2.课题研究中有剽窃他人科研成果或者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；
3.课题研究完成后不按规定进行审核结项或不提交最终研究成果；
4.逾期不提交延期申请，或延期到期仍不能完成；
5.课题成果与批准的课题设计严重不符；
6.第一次审核未能通过，经修改后重新审核，仍未能通过；
7.未经批准擅自变更课题负责人或研究内容；
8.课题负责人（包括课题组主要成员）长期出国或健康等原因不能正常进行研究工作；
9.存在其他严重问题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五）课题阶段性或最终成果公开发表、出版或向有关领导部门报送时，须注明“四平市青少年发展研究课题”字样及立项课题编号。
（六）课题最终成果已在《2025年度四平市青少年发展研究课题申请书》中注明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或外国语言文字的（未提前注明的不予验收），在成果正文前须附汉语言文字简介，说明该成果的研究观点和主要内容。
二、结项要求
[bookmark: OLE_LINK1]（一）各课题组在研究期限内需完成不少于1篇研究报告。课题完成后，课题负责人需填写《2025年度四平市青少年发展研究课题结项申请书》（以下简称《结项申请书》），经所在单位同意后，所有课题研究成果（包括著作、发表论文、研究报告等）以及有关材料（包括获奖证书、使用部门证明等）一并提交至团市委进行材料初审，审查合格后组织鉴定结项工作。
（二）对申请结项的课题成果进行学术不端文献检测，并组织专家评审组对课题成果进行评审。成果鉴定等级为合格及以上的课题可申请结项。
（三）课题结项后颁发《2025年度四平市青少年发展研究课题结项证书》。
（四）未通过结项评审的课题（成果鉴定等级为“不合格”），由课题负责人限期根据专家评审意见修改，修改完成后组织二次评审。经二次评审仍未通过的课题按撤项处理。
上述条款由2025年度四平市青少年发展研究课题组委会负责解释。


1

